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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修订说明

为落实新“国九条”有关部署，高质量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北交所），完善股票交易机制，持续优化交易监管，

北交所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，对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交易规则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具体修订内

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思路

一是落实高质量建设北交所相关部署，推出盘后固定价格交

易，优化大宗交易，进一步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，便利中长期资

金入市，完善市场交易功能。

二是围绕防范股票炒作风险、加强投资者保护的目标，增加

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交易安排，引导理性投资，维护市

场秩序。

三是顺应优化交易监管趋势，新增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

形，配套交易公开信息，并根据监管工作实践对交易监管有关内

容进行适应性调整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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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增加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安排

为满足投资者多元化交易需求，《交易规则》明确盘后固定

价格交易安排，主要包括：一是申报时间为每个交易日 9:15 至

11:30、13:00 至 15:30，交易时间为 15:05 至 15:30；二是委托及

申报指令中应包括买卖限价，买入限价低于收盘价或卖出限价高

于收盘价的订单无效；三是单笔申报数量应当不低于 100 股，且

不超过 100 万股；四是订单按照时间优先顺序逐笔连续撮合，成

交价均为当日收盘价；五是 15:05 至 15:30 期间的盘后固定价格

申报及成交纳入即时行情。

（二）调整无价格涨跌幅限制股票的大宗交易价格范围

为促进大宗交易成交价格进一步向盘中交易价格收敛，防范

新股上市首日及股票退市整理期首日大宗交易价格大幅偏离当

日成交价格的风险，北交所无价格涨跌幅限制股票的大宗交易价

格范围的参考价，由“前收盘价”调整为“当日竞价交易实时成

交均价”。调整后，申报价格应当不高于该股票当日竞价交易实

时成交均价的 130%和已成交的最高价格中的孰低值，且不低于

该股票当日竞价交易实时成交均价的 70%和已成交的最低价格

中的孰高值。

（三）增加风险警示股票及退市整理股票交易安排

为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，《交易规则》

增加风险警示股票和退市整理股票交易安排，主要包括：一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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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会员将投资者签署专门的风险揭示书作为其首次买入两类股

票的前置程序；二是单个投资者单日累计买入单只风险警示股票

的数量不得超过 20 万股，上市公司回购股份、5%以上股东根据

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增持股份的情形除外；三是强化两类股票风险

揭示，单独揭示两类股票交易信息，增加退市整理期间交易公开

信息，要求会员在每日开市前提示退市整理股票的剩余交易日等

信息。

（四）优化交易公开信息，完善证券交易监管

为抑制市场非理性波动，《交易规则》新增股票交易严重异

常波动情形，并配套投资者分类交易统计等交易信息公开机制。

同时，根据《证券法》规定及业务实际，《交易规则》吸纳程序

化交易监管要求，新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重点监控事项，顺

畅规则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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